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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基本情况 

  中国药科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学风优良、

在药学界享有盛誉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大学，是我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

之一。 

中国药科大学的前身为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四年制），始

建于 1936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高等药学

学府。1950 年学校更名为华东药学专科学校。1952 年，齐

鲁大学药学系和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并入我校，成立华东药

学院。195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56 年更名为南京药学院。

1986年与筹建中的南京中药学院合并，成立中国药科大学。

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百所高校行列。2000

年 2月整建制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揭开中国药科大学发展

史上新的一页。2001年 11月，江苏省药科学校并入我校。 

办学之初，学校以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药学专门

人才为己任，确立了“精业济群”的校训。七十年来，中国

药科大学秉承“精业济群”精神，存心以仁，任事以成，兴

药为民，荣校报国，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熔铸成独特的

治校品格，走出了一条“不唯药，需围药，应为药”的特色

兴校之路。 

学校拥有玄武门、江宁 2个校区，占地 2200多亩。学校

学科涵盖理学、医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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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学科门类。药学一级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药理与毒理

学、化学、临床药学三个学科领域的 ESI排名进入全球前 1%。

学校拥有 25个本科专业，5个专科（高职）专业；药学、中

药学 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5个一级

学科硕士点，37个二级学科硕士点，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药学、中药学 2个博士后流动站，23个学科专业可招收博士

后研究人员。 

学校坚持“学术第一、师生为本、共生共赢”的办学理

念，实施融合知识、能力、素质为一体的药学人才培养模式，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培育，致力于培养和造就未来药界精英。

学校是全国医药院校中唯一一所连续三次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殊荣的高校。2014年，学校推荐申报的 3项教学

成果全部荣获第七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囊括了本届国

家级药学教育类教学成果奖所有奖项。学校就业率一直位列

教育部直属高校及江苏省高校前茅。我校 2014 届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位列教育部直属高校第一名。2014年我校与英国斯

特拉斯克莱德大学（Strathclyde）合作举办的药学（生物化

学‐药理学）本科专业首批招生 30 人，顺利开班，这是我校

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校推进科研创新，研发普惠良药。建有“天然药物活

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中心、创新平台 18个。与海外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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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科研机构建有学术联系。“十一五”期间获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数 40 余项，经费资助 2.15 亿

元，获批项目数、经费数均居全国高校之首。“十一五”以

来，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400 余项、新药临床批文 11 个、国

家新药证书 9 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近年来，2 项

技术转让单个合同经费突破 1亿元。 

我校图书馆由玄武门校区馆、江宁校区馆、外语系资料

室、社会科学部资料室、国际医药商学院资料室和中药学院

资料室等组成，面积 17596 平方米，生均 1.5 平方米，馆藏

纸质文献资源 98 万册，电子资源 62.5 万册，中外文数据库

51个。 

学校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中国药科大学学报》、《药学进

展》、《药学年鉴》、《中国天然药物》、《药学教育》、《药物生

物技术》。《中国天然药物》是中国药学会唯一被 SCI 收录英

文版期刊，位列“中国百强期刊”，网络下载率居全国中医

药学期刊第 1 位，药学期刊第 2 位，在 SCI 数据库总被引证

700篇次，具备较好的国际显示度与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

天然药物》与《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均为“中国权威学术期

刊”、“中国精品期刊”、“中国高校精品期刊”；2014 年《中

国药学年鉴》列入国家重点辞书出版计划，发行增加 20%，

《药学进展》篇均下载为医药期刊 10 倍，列药学学科第 1

位；《药学教育》成为教指委会员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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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是教育部最早指定接收药学学科外国留学生、进修

生、高级访问学者的基地，也是接受华侨、港澳台地区学生

的定点院校之一。为世界 57 个国家培养博士、硕士、本科

生和进修生；与 23 所国外和境外大学建有姊妹学校关系，

与 27 个国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签订有校际学术交流协议；

与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学术联

系。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荟萃着众多知名的药学专家、教授。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 1522 人，其中专任教师 884 人。专任

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人员超过 80%。具有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 127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08人；博士生导师

109 人，硕士生导师 268 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德

国科学院院士 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 3人，“万人计划”2人、“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

“全国模范教师”1 人，“全国优秀教师”2 人，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 2 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53 人次，教育部“高校青

年教师奖”获得者等 14人，“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12人，“江苏省教学名师”3人，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4人，“江苏省新长征突击

手”2 人，“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2 人，“南京市十大科

技之星”1 人。江苏省“333 工程”、“六大人才高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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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工程”培养对象等共 115 人次。我校教师中有 21 人次在

教育部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药学会等学术团体

中担任主要职务，在药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15495 人，其中本科生 11086 人，

专科生 910 人，博士研究生 505 人，硕士研究生 2930 人，

留学生 209 人，在职攻读博士 154 人。函授生 15779 人，合

计在校生 31573 人。 

 

 

 

 

 

 

 

二、部门预算报表及情况说明 

（一）2015 年部门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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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部门收支总表 
部门：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60,617.54 一、教育支出 95,928.54 

二、事业收入 33,685.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00.00 三、住房保障支出 2,792.00 

四、其他收入 4,100.00 四、节能环保支出 300.00 

       

       

       

本年收入合计 98,502.54 本年支出合计 99,720.54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31,000.00 

上年结转 32,218.00    

      

收    入    总    计 130,720.54     支    出    总    计 130,720.54 



 

9 
 

     

 

表 2：部门收入总表 

部门：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事业收入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

入合计 

财政拨

款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金额 
其中：教

育收费 

经营收

入 

附属单

位缴款

其他收

入 

205 教育 95,010.54 57,740.54  33,685.00 15,055.00 100.00 3,485.00 

  20502     普通教育 95,010.54 57,740.54  33,685.00 15,055.00 100.00 3,485.00 

    2050205       高等教育 95,010.54 57,740.54  33,685.00 15,055.00 100.00 3,485.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700.00   

  20602     基础研究 700.00 700.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700.00 7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792.00 2,177.00  615.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792.00 2,177.00  615.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00.00 1,167.00  533.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92.00 1,010.00  82.00 

      

      

  合计 98,502.54 60,617.54  33,685.00 15,055.00 100.00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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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部门支出总表 

部门：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经营支

出 

对下级单位

补助支出 

205 教育  95,928.54 54,762.79 41,065.75 
100.00 

  20502     普通教育 95,928.54  54,762.79 41,065.75 
100.00 

    2050205       高等教育 95,928.54  54,762.79 41,065.75 
10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700.00 

  20602     基础研究 700.00 700.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700.00 70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00.00 300.00 

  21110     能源节约利用 300.00 300.00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300.00 3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792.00 2,792.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792.00 2,792.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00.00 1,70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92.00 1092.00         

              

              

  合计 
99,720.54 57,554.79 42,065.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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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表 

部门：中国药科大学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205 教育 57,740.54 42,218.79 15,521.75   

  20502     普通教育 57,740.54 42,218.79 15,521.75   

    2050205       高等教育 57,740.54 42,218.79 15,521.7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00.00 700.00   

  20602     基础研究 700.00 700.00   

    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700.00 7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77.00 2,177.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77.00 2,177.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167.00 1,167.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010.00 1,010.00   

      

  合计 60,617.54 44,395.79 16,221.75   



 

 （二） 2015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预算收支总表说明  

我校 2015 年收支总预算 98502.54 万元，比上年年初部门预算减

少 335.7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减少 1349.57 万元，事业收入减少

103 万元，经营收入减少 100 万元，其他收入增加 1216.8 万元；总

支出 99720.54，比上年年初部门预算增加 757.23 万元，其中：教育

支出增加 115.2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342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增加 300 万元。 

2、收入预算表及情况说明  

我校 2015 年预算收入 98502.5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57740.54

万元，占 61.54%；事业收入 33685 万元，占 34.2%；经营收入 100

万元占 0.1%；其他收入 4100 万元，占 4.16%。 

3、支出预算表说明 

我校 2015 年预算支出 99720.5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7554.79

万元，占 57.72%；项目支出 42065.75 万元，占 42.18%；经营支出

100 万元，占 0.1%。 

4、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说明 

我校 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为 60617.54 万元，与上年相比

减少 1349.57 万元，其中： 

（1）.高等教育支出（2050205）：2015 年预算数为 57740.54 万

元，比上年减少 1572.5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615.78 万元，

项目支出减少 2188.35 万元，主要原因是长效机制拨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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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2060204）：2015 年预算数为 7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3）.住房公积金支出（2210201）：2015 年预算数 1167 万元，

比去年增长 103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教师增加所致。 

（4）.购房补贴支出（2210203）：2015 年预算数 1010 万元，比

去年增加 120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教师增加所致。 

 

三、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括中央教育经

费拨款、科学事业费拨款、项目经费拨款。 

2.上级补助收入：是指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资金。 

3.事业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

收入，包括科研事业收入和学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

收取的学费、住宿费。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高等学校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 下级单位上缴收入：是指高等学校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有关

规定上缴的收入。 

6.其他收入：是指高等学校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包括未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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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

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

收支缺口的资金。 

8、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年仍

需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基本支出：反映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反映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或事业发展目标，

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反映实行收入上缴办法的事业单位按规定的定

额或比例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反映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反映事业单位发生的用非财政预算资金

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 

6、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

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2050205 高等教育：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中央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各部门所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研究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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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204 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反映国家（重点）实验室、部

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2210201 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

房公积金。 

2210203 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

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

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2111001 节约能源利用：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能源节约利用方面的

支出。 

 


